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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108年11月份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下午3時10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6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黃市長偉哲                                紀錄：黃建衡 

四、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歷次會議裁指示(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交通部為鼓勵參與駕訓班訓練考取駕照之學員每人補助新台幣1000元，

惟本市參訓學員人數仍不如預期，除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外，可否考慮撥

用本市一些道安經費加碼補助以提升參訓意願，提升交通安全。(台南監

理站) 

秘書組報告： 

(一)經電詢其餘五都直轄市尚無運用道安經費加碼補助旨案。 

(二)經詢監理小組(台南監理站)旨案補助活動於108年4月16日開始受 

   理，本市已完成訓練並獲補助人數為322人。 

(三)建議以各小組就業管運用多元化管道協助宣導為主，代替以本市道安 

   經費額外補助，讓即將考照或邁入複雜交通環境之年輕族群，灌輸遵 

   守之交通規則觀念，更加瞭解機車防禦駕駛及正確之用路觀念，以利 

   加強參訓旨案意願。 

主席裁示：洽悉。 

七、 工程小組(停車管理處)專案報告：（詳會議資料） 

工程小組(停車管理處)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八、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詳會議資料） 

(一)本會報「事故防制工作圈」於108年11月14日召開11月份會議，共初

審提案1案，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初審提案：依據「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要

點」，綜管小組108年10月16日至108年11月15日期間審查通過之交維計

畫書，提請會報准予備查。（提案單位：秘書組）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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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精進本市道安工作防治績效，研擬以下策進作為，提請備查：       秘

書組報告： 

1.強化事故防制工作圈功能，每月開會邀請道安顧問蒞會指導，給予更 

  多事故改善建議。 

2.每年年底設定來年道安改善主軸(例如交通安全年)，各小組配合擬定

各 

  項子計畫提報大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實施並逐月列管。 

3.每月提報上個月交通事故總數與肇事率最高之前3個行政區，由各小 

  組針對相關肇事特性提出防制作為，報請大會決議後加強執行，並於 

  3個月後提報肇事改善情形，未見改善者由秘書組持續列管。 

4.近期安排至其他道安業務較為績優之各都進行參訪。 

5.利各項提案能事先與相關單位充份討論，請各權管單位事先填寫提案 

 單敘明案情，以利各單位釐清議題，具體回應內容，以供主席作最後 

 裁示。 

6.各小組將道安改善相關作為多以新聞稿或多元化方式呈現，以利民眾 

 了解本市道安業務推動之情形。 

7.道安大會議事進行流程調整，依序如下： 

  (1)主席致詞。 

  (2)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3)專案報告：每月由各小組輪流進行，依每年道安改善主軸設定主題

(以年度重點工作或中央推動道安工作為主)，非例行性業務數

據報告。 

  (4)各單位改善成果及工作報告： 

      1.前月份及累計本市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情形統計分析(含 A1、A2、

違規取締件數及30日死亡等事故數據、及前月份 A1發生情行統

計分析表)。 

      2.提報最近交通事故數(A1+A2)總數與肇事率前3高之行政區，於每

月道安工作圈會議由相關單位先行研討，並將相關研議結論提

報大會，並由各工作小組(含工程、執法、教育、宣導、監理、

綜管小組)於大會進行口頭報告(2-3分鐘為原則)，研提改善作為。 

      3.由秘書組分析前項列管行政區之3個月後之肇事改善情形，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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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列管未改善之行政區。 

(5)臨時動議。 

王執行秘書：為精進本會報各小組有效改善本市交通事故，主要針對

肇事事故率前3高行政區從各面向著手改善，並於大會提出相關

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三)本會報109年各小組院頒計畫共計提報30項如下，提請備查： 

1.綜管小組：共計1項。 

2.工程小組：共計9項。 

3.監理小組：共計6項。 

4.執法小組：共計6項。 

5.教育小組：共計5項。 

6.宣導小組：共計2項。 

7.秘書組：共計1項。 

(1)有關「運用科技方法分析嚴重不當駕駛行為及提升行車安全計畫」

乙案，經電詢交通部道安會本案屬區間測速科技執法專案，

本市為6都尚未設置區間測速科技執法之直轄市，交通部建議

優先提報，建議執法小組研議提報該計畫。 

(2)有關「兒童交通公園推廣計畫」係以107年設置簡易兒童交通公園4

縣市(含本市)提供行銷經費，建議工程小組(交通局) 研議提報

該計畫。 

主席裁示：洽悉。 

九、 108年11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及機動車輛統計資料分析：(詳會議資料) 

     秘書組報告：（略） 

     王執行秘書：10月份 A1事故總計24人為近期新高，其中以機車事故為 

       最高，另酒駕共有3件，請執法小組加強相關防制作為。 

     執法小組報告： 

(一) 酒駕取締為重點執法並持續執行。 

(二) 108年8月份推動交通大執法，本市交通傷亡事故呈現下降之趨勢，

預期108年交通事故總傷亡件數可預期低於107年事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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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本市 A1與30日死亡事故人數相較高雄市為低，但本市人口相較高

雄市約減少90萬人，以此基準計算本市事故數仍屬偏高，日後分

析時應將人口數納入，並就事故發生熱點之事故型態、年齡層、

駕駛行為等進行分析，提出解決方案。 

(二) 本市 A1交通事故數10月單月份創新高、A2事故數1-9月累計相較

去年同期增加，為有效降低交通事故，請執法小組加強違規執法

強度，本人將作為各位同仁最有力後盾。 

(三) 為檢視108年事故改善與違規取締大執法成效，請執法小組於109

年1月份會議進行專案檢討報告。 

(四) 市區道路近期陸續有相關工程進行，雖有些道路工程之施工路權

准許非市府權責，請本府相關單位應加強與各施工單位聯繫，掌

握施工進度並協助交通疏導措施，以利行車順暢與減少交通違規

行為。 

十、 院頒「道路交通改進方案」暨「安全大臺南」工作計畫 辦理情形與執行

成果：(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准予備查。 

十一、臨時動議： 

王執行秘書： 

(一)本市交通事故率相對較高，為有效降低事故，擬委請國內相關交通

專業研究團隊輔導分析本市交通事故類型與肇因特性，並研擬對應之

改善措施，以利各小組據以改善。 

(二)輔導期間相關資料提供與防治措施之推動，請各小組全力配合。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一、兼召集人結論： 

請各小組持續努力降低本市交通傷亡事故，以維道路交通安全，謝謝各

位。 

 

散會：下午3時55分。 


